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各辦事（連絡）處開支準則及實施辦法

本會第 6 屆第22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3. 1.20社二字第 2741 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1. 6.13社二字第28555號函自行辦理

本會第10屆第 3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本會第11屆第 3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本會第11屆第20次85.11.20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一、目　　的：本會為促進各辦事（連絡）處經費之有效運用，期以責任預算之精神達成收支均衡，特訂定本準則及實施辦法。

二、開支準則：如左表（附后）

三、實施辦法：

㈠凡本準則未列之科目，各辦事（連絡）處非經報准不得開支。

㈡各辦事（連絡）處每年如有結餘時，得作為下年度支出之財源使用。

四、事業費收入查核辦法：

㈠領有建造執照後將執照影本送業務當地辦事處一份存查。

㈡各辦事（連絡）處應將各月事業費存根聯及月報送省公會核備。

㈢各地辦事（連絡）處收取事業費應以建造執照為單位，以便核對。

五、本準則及實施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各辦事（連絡）處開支準則

	款
	項
	目
	會計科目
	說　　　　　　 　　　　　　　　　　明

	1
	
	
	本處經費支出
	業務費與辦公費不得少於總支出百分之四十

	
	1
	
	人事費
	會務工作人員之薪給及其他補助費獎金等

	
	
	1
	員工薪給
	按省公會之規定開支

	
	
	2
	職務加給
	依規定發給之職務加給暨工作績效津貼

	
	
	3
	保險補助費
	按勞、健保法規負擔保險費

	
	
	4
	考核獎金
	年終獎金、考績獎金等

	
	
	5
	其他人事費
	

	
	2
	
	辦公費
	處理會務所需之各項費用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會務文具等

	
	
	2
	印刷費
	印公文紙、公文封、收據等

	
	
	3
	水電燃料費
	水、電費、瓦斯費

	
	
	4
	旅運費
	旅費、運費

	
	
	5
	郵電費
	郵資、電話費等

	
	
	6
	大樓管理費
	

	
	
	7
	加班值班費
	

	
	
	8
	租賦費
	租賃費、稅捐

	
	
	9
	修繕維護費
	各種器具修理、維護

	
	
	10
	財產保險費
	　　　　　

	
	
	11
	公共關係費
	交際、應酬費

	
	
	12
	人事查核費
	

	
	
	13
	其他辦公費
	

	
	3
	
	業務費
	辦理業務所需之各項費用

	
	
	1
	會議費
	召開大會、月例會等所需差旅費等

	
	
	2
	聯誼活動費
	聯誼活動點心；餐費等

	
	
	3
	業務推展費
	

	
	
	4
	展覽費
	

	
	
	5
	考察觀摩費
	

	
	
	6
	會刊(訊)編印費
	

	
	
	7
	調查統計費
	

	
	
	8
	接受委託業務費
	

	
	
	9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團體之委員會、小組會推展業務之費用

	
	
	10
	研究發展費
	

	
	
	11
	其他業務費
	

	
	4
	
	購置費
	購置設備等

	
	7
	
	捐助費
	報經主管機關核備之捐助支出（以預算書報備即可）

	
	8
	
	專案計畫支出
	配合專案計畫收入整筆表達

	
	9
	
	社會服務費
	社會公益活動費用

	
	10
	
	雜項支出
	不屬於上項之各項支出　

	
	11
	
	預備金
	預算外需要支出之預備金

	
	12
	
	提撥基金
	依規定提撥之基金

	
	
	1
	會務發展準備基金
	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範圍內逐年提列

	
	
	2
	退撫準備基金
	全體會務工作人員薪給總額二個月逐年提列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差旅費支給標準暫行辦法

本會第 6 屆第23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 8 屆第37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 9 屆第33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0屆第 5 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0屆第22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1屆第 4 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1屆第 9 次84.11.15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1屆第14次85. 5. 15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本會第15屆第 2 次96. 5. 16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辦法依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訂定。

二、本辦法所稱會員包括兼理會務工作者如理監事、顧問、各種委員會委員、各地主任及財務稽核等及未兼會務工作之會員。

三、會員代表本會參加外界會議或受本會委託執行業務均應由本會發給差旅費，差旅費支給標準如下：

	交    　通　    費
	膳　費
	宿 費

(每夜)
	備　   　註

	飛　　機
	高　　鐵
	火(汽)

車
	計程車
	早　餐
	午晚餐
	
	

	所址地至會議場所超過230公里者得搭乘飛機，以單程為限，並憑票支給。
	所址地至會議場所超過150公里者得搭乘高鐵，以單程為限，並憑票支給。
	自強號

國光號或

莒光號
	700元
	200元
	各350元
	1400元
	1.乘船依頭等票價計算。

2.參加外界會議（不含全聯會、各友會），須於5日內檢附會議紀錄摘要，除按上述標準支給差旅費外，另酌支稿費400元。

3.往返交通工具以飛機票及高速鐵路票報核者，已縮短往返時程，不支給宿費。

4.宿費未檢據核銷者均視為出差人之所得。

5.除上述規定外，因特殊事由經報請理事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本會召開內部會議如理、監事會各種委員會及其他臨時召開之會議，為簡化手續，節省開支，參照前條以差旅費方式支給，訂定支給實施細則如下：

㈠凡搭乘當日之火車或汽車能依時到達會議場所，並於會後可返抵所址地者發給區間往返之一等車資，會議不能於當日16時以前結束時，3小時行程以上者應依差旅費標準加發晚餐費或辦理晚餐。

㈡所址地至會議場所超過150公里者依差旅費支給宿費，惟往返交通工具以飛機票及高速鐵路票報核者，己縮短往返時程，不支給宿費。

㈢會議所在地之與會會員發給往返計程車資及膳費800元。

㈣連續數日在同一地點參加會議，除支給差旅費外，另按實際情況依差旅費標準支給膳費及宿費。

㈤同一日在同一地點參加二個會議或延時會務處理，第二個會議或延時會務處理發給延會費600元。

㈥同一日在同一地區不同地點參加兩個以上會議時，第二個會議除發給延會費600元外，另加發計程車資350元。

㈦同一日在不同地區參加兩個以上會議時，第二個會議除補足區間之火(汽)車車資外，另發給延會費600元並加發計程車資350元。

㈧所址地至會議場所超過230公里者得搭乘飛機，以單程為限，並憑票支給。

㈨所址地至會議場所超過150公里者得搭乘高鐵，以單程為限，並憑票支給。

㈩宜蘭、花蓮、台東地區會員至本會會議，交通費部份往返以飛機票計算，其餘項目依差旅費標準支給。

五、本會理監事其所址地不在公會所在地者，至公會處理例行會務，依本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支給差旅費。否則依實際需要報支計程車資。

六、支領差旅費人員，應先填寫差旅費報告單（如附件）或由承辦單位填妥後檢附證明文件，交由本會出納人員辦理。

七、本辦法不適用於會員大會會員座談會及鑑定工作（鑑定委員因鑑定工作所需之差旅費由鑑定費項下開支）。

八、本會各辦事（連絡）處差旅費之支付，依據本辦法各項規定自行辦理。

九、本辦法各項金額每年由理、監事會檢討一次，酌情予以修訂。

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出差報告單（兼出差人證明）
	姓名
	
	出差人

簽　名
	

	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地點
	自　　　　　至　　　　　返

	事  由
	

	差　　　旅　　　費
	飛 機 費
	

	
	高 鐵 費
	

	
	火 車 費
	

	
	汽 車 費
	

	
	計程車費
	

	
	宿　　費
	

	
	膳　　費
	

	延　會　費
	

	稿　　　費
	

	合　　　計
	新台幤：

	出　　納

會　　計

複　　核

財務理事

理 事 長

























































































PAGE  
～113～


